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基建小字第5號

原      告  潘德偉  

被      告  吳嘉慧即維霖企業社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余俊霖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30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之

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壹、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因事實與法律主張

(一)原告所有門牌號碼為基隆市○○區○○路0巷0號之房屋，經

基隆市○○○○道○○0000000000號函通知為違建，導致污

水下水道工程無法施工，須拆除違建部分方能由基隆市政府

之承攬廠商代為施作污水下水道工程，須於民國111年8月25

日前辦理自行拆屋，因拆屋影響甚大，經多方陳情奔走後，

經建議遂改為自費辦理納管工程，並放棄免費接管權利，始

得免於拆屋，因時間緊迫原告於111年10月19日與被告簽訂

污水自行納管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並於111年10月1

9日、111年11月22日，分別給付新臺幣（下同）1萬元之預

付款、4萬元之第二期工程款（即技師簽證費），至被告指

定收款人余俊霖及余俊霖指定之訴外人林明瑩之帳戶。

(二)然原告並未查得被告具備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之資

格，與下水道法第21條前段之承裝資格要求有違；且被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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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額僅有20萬元，亦不符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管理

規則第3條對承裝商資本額之要求；原告提供之設計圖說與

現場狀況不符亦無開挖參考點、欠缺必要之技師簽證，與基

隆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6條不符；本件用戶排水設備接

管事宜亦未獲得主管機管核可導致本件工程無法進行，被告

所提供之資料亦與基隆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不符；

此外被告並未提供工程進度，導致工期不明，故兩造簽訂系

爭契約後迄今，被告遲遲無法履約，被告於收受上開款項

後，並未依約進行技師簽證及送件至主管機關審查，亦未獲

准施工、相關程序與法規也多有齟齬。

(三)基於上情，原告遂於113年10月11日，寄送基隆新豐街郵局

存證號碼00016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

告，要求被告自收件起15日內「完成工程設計圖說」、「出

具技師簽證」、「出具主管機關核准被告施工之文件」，如

未能於期限完成將依民法第229條及條254條之規定解除系爭

契約，然被告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仍未提出符合

上開存證信函之要求，原告爰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及第254

條，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合計給付之5萬元及

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　　

二、基於上述，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貳、被告答辯略以：

　　被告確有於113年10月14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對於原告於

系爭存證信函中所稱「自收件起15日內」，屆滿日為113年1

0月30日不爭執。而系爭契約自111年10月9日兩造簽約至

今，尚未經基隆市政府下水道科核准納管工程，係因本件經

住戶全體同意自行付費改管所繕具切結書格式有誤重新補件

所致，至於何以未經基隆市政府下水道科核准納管工程，係

因下水道有不成文規定，自行改管工程需要在公共工程完全

竣工後方可申請納管。另關於原告所稱被告非立案許可之設

備承包商部分，被告承認以被告本身名義無法獲得基隆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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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准許為施工公司，然類此接管工程會以其他施工公司之名

義申請，被告係委由有立案許可之設備承包商施工，設備承

包商及專業技師均具有「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營業許

可證書」及「技師執業執照(環境工程科)」，被告亦以補正

狀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於113年10月29日送達本

院），是原告之主張顯有誤解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已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

(一)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前項催告定

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契約當事人

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

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

段、第3項及第254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

業據提出系爭契約、估價單、匯款單、系爭存證信函等件為

證，是依系爭契約第4條關於付款方式之約定，合約簽訂後

甲方（即原告）需支付合約工程預付款（即1萬元之預付

款），環工技士設計圖說施工前付第二期工程款4萬元，而

原告現已支付1萬元之預付款、4萬元之第二期工程款，被告

依約即有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之義務，然而系爭契約並

未約定被告應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之期限，應認為此給

付義務無確定期限。

(二)次查，原告業以系爭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上開義務，被告

亦自承於113年10月14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且兩造對於系

爭存證信函中所稱「自收件起15日內」，屆滿日為113年10

月30日均不爭執（有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可稽），

而被告於113年10月14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時，尚未履行提

出「環工技師施工圖」之義務，足認被告已經給付遲延，而

於被告給付遲延後，原告並已定期限催告被告自收受系爭存

證信函15日內履行上開義務。至被告雖於答辯狀中檢附百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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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之「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及

呂冠霖技師之「技師執業執照(環境工程科)」，並於補正狀

中檢附「環工技師施工圖」，然該「環工技師施工圖」並未

蓋印呂冠霖技師之簽章，是依被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並不

足以證明該「環工技師施工圖」係經相關技師簽證，自難認

被告已依系爭契約本旨提出給付，此部分所辯自難採信。

(三)準此，被告就系爭契約之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義務已經

給付遲延，於系爭存證信函所載催告期間屆滿後（屆滿日為

113年10月30日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仍未履行上開義

務，即生已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

二、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所受領之款項及遲延利息

(一)次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

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

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

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定有明

文。又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03條亦有明文。

(二)末查，系爭契約已生解除之效力，兩造負回復原狀義務，而

被告因系爭契約，於111年10月19日受領被告給付之1萬元、

於111年11月22日受領被告給付之4萬元，合計之5萬元即應

返還之，且應加計自受領時起之利息。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5萬元，並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3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無不可，應予

准許。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伍、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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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官佳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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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基建小字第5號
原      告  潘德偉  
被      告  吳嘉慧即維霖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余俊霖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壹、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因事實與法律主張
(一)原告所有門牌號碼為基隆市○○區○○路0巷0號之房屋，經基隆市○○○○道○○0000000000號函通知為違建，導致污水下水道工程無法施工，須拆除違建部分方能由基隆市政府之承攬廠商代為施作污水下水道工程，須於民國111年8月25日前辦理自行拆屋，因拆屋影響甚大，經多方陳情奔走後，經建議遂改為自費辦理納管工程，並放棄免費接管權利，始得免於拆屋，因時間緊迫原告於111年10月19日與被告簽訂污水自行納管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並於111年10月19日、111年11月22日，分別給付新臺幣（下同）1萬元之預付款、4萬元之第二期工程款（即技師簽證費），至被告指定收款人余俊霖及余俊霖指定之訴外人林明瑩之帳戶。
(二)然原告並未查得被告具備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之資格，與下水道法第21條前段之承裝資格要求有違；且被告之資本額僅有20萬元，亦不符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管理規則第3條對承裝商資本額之要求；原告提供之設計圖說與現場狀況不符亦無開挖參考點、欠缺必要之技師簽證，與基隆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6條不符；本件用戶排水設備接管事宜亦未獲得主管機管核可導致本件工程無法進行，被告所提供之資料亦與基隆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不符；此外被告並未提供工程進度，導致工期不明，故兩造簽訂系爭契約後迄今，被告遲遲無法履約，被告於收受上開款項後，並未依約進行技師簽證及送件至主管機關審查，亦未獲准施工、相關程序與法規也多有齟齬。
(三)基於上情，原告遂於113年10月11日，寄送基隆新豐街郵局存證號碼00016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告，要求被告自收件起15日內「完成工程設計圖說」、「出具技師簽證」、「出具主管機關核准被告施工之文件」，如未能於期限完成將依民法第229條及條254條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然被告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仍未提出符合上開存證信函之要求，原告爰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及第254條，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合計給付之5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基於上述，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貳、被告答辯略以：
　　被告確有於113年10月14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對於原告於系爭存證信函中所稱「自收件起15日內」，屆滿日為113年10月30日不爭執。而系爭契約自111年10月9日兩造簽約至今，尚未經基隆市政府下水道科核准納管工程，係因本件經住戶全體同意自行付費改管所繕具切結書格式有誤重新補件所致，至於何以未經基隆市政府下水道科核准納管工程，係因下水道有不成文規定，自行改管工程需要在公共工程完全竣工後方可申請納管。另關於原告所稱被告非立案許可之設備承包商部分，被告承認以被告本身名義無法獲得基隆市政府准許為施工公司，然類此接管工程會以其他施工公司之名義申請，被告係委由有立案許可之設備承包商施工，設備承包商及專業技師均具有「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及「技師執業執照(環境工程科)」，被告亦以補正狀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於113年10月29日送達本院），是原告之主張顯有誤解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已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
(一)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3項及第254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契約、估價單、匯款單、系爭存證信函等件為證，是依系爭契約第4條關於付款方式之約定，合約簽訂後甲方（即原告）需支付合約工程預付款（即1萬元之預付款），環工技士設計圖說施工前付第二期工程款4萬元，而原告現已支付1萬元之預付款、4萬元之第二期工程款，被告依約即有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之義務，然而系爭契約並未約定被告應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之期限，應認為此給付義務無確定期限。
(二)次查，原告業以系爭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上開義務，被告亦自承於113年10月14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且兩造對於系爭存證信函中所稱「自收件起15日內」，屆滿日為113年10月30日均不爭執（有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可稽），而被告於113年10月14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時，尚未履行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之義務，足認被告已經給付遲延，而於被告給付遲延後，原告並已定期限催告被告自收受系爭存證信函15日內履行上開義務。至被告雖於答辯狀中檢附百圳有限公司之「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及呂冠霖技師之「技師執業執照(環境工程科)」，並於補正狀中檢附「環工技師施工圖」，然該「環工技師施工圖」並未蓋印呂冠霖技師之簽章，是依被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並不足以證明該「環工技師施工圖」係經相關技師簽證，自難認被告已依系爭契約本旨提出給付，此部分所辯自難採信。
(三)準此，被告就系爭契約之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義務已經給付遲延，於系爭存證信函所載催告期間屆滿後（屆滿日為113年10月30日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仍未履行上開義務，即生已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
二、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所受領之款項及遲延利息
(一)次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又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03條亦有明文。
(二)末查，系爭契約已生解除之效力，兩造負回復原狀義務，而被告因系爭契約，於111年10月19日受領被告給付之1萬元、於111年11月22日受領被告給付之4萬元，合計之5萬元即應返還之，且應加計自受領時起之利息。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萬元，並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無不可，應予准許。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伍、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官佳潔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基建小字第5號
原      告  潘德偉  
被      告  吳嘉慧即維霖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余俊霖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30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之
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壹、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因事實與法律主張
(一)原告所有門牌號碼為基隆市○○區○○路0巷0號之房屋，經基隆
    市○○○○道○○0000000000號函通知為違建，導致污水下水道工
    程無法施工，須拆除違建部分方能由基隆市政府之承攬廠商
    代為施作污水下水道工程，須於民國111年8月25日前辦理自
    行拆屋，因拆屋影響甚大，經多方陳情奔走後，經建議遂改
    為自費辦理納管工程，並放棄免費接管權利，始得免於拆屋
    ，因時間緊迫原告於111年10月19日與被告簽訂污水自行納
    管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並於111年10月19日、111年
    11月22日，分別給付新臺幣（下同）1萬元之預付款、4萬元
    之第二期工程款（即技師簽證費），至被告指定收款人余俊
    霖及余俊霖指定之訴外人林明瑩之帳戶。
(二)然原告並未查得被告具備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之資格
    ，與下水道法第21條前段之承裝資格要求有違；且被告之資
    本額僅有20萬元，亦不符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管理規
    則第3條對承裝商資本額之要求；原告提供之設計圖說與現
    場狀況不符亦無開挖參考點、欠缺必要之技師簽證，與基隆
    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6條不符；本件用戶排水設備接管
    事宜亦未獲得主管機管核可導致本件工程無法進行，被告所
    提供之資料亦與基隆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不符；此
    外被告並未提供工程進度，導致工期不明，故兩造簽訂系爭
    契約後迄今，被告遲遲無法履約，被告於收受上開款項後，
    並未依約進行技師簽證及送件至主管機關審查，亦未獲准施
    工、相關程序與法規也多有齟齬。
(三)基於上情，原告遂於113年10月11日，寄送基隆新豐街郵局
    存證號碼00016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告
    ，要求被告自收件起15日內「完成工程設計圖說」、「出具
    技師簽證」、「出具主管機關核准被告施工之文件」，如未
    能於期限完成將依民法第229條及條254條之規定解除系爭契
    約，然被告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仍未提出符合上
    開存證信函之要求，原告爰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及第254條
    ，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合計給付之5萬元及自
    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　　
二、基於上述，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貳、被告答辯略以：
　　被告確有於113年10月14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對於原告於
    系爭存證信函中所稱「自收件起15日內」，屆滿日為113年1
    0月30日不爭執。而系爭契約自111年10月9日兩造簽約至今
    ，尚未經基隆市政府下水道科核准納管工程，係因本件經住
    戶全體同意自行付費改管所繕具切結書格式有誤重新補件所
    致，至於何以未經基隆市政府下水道科核准納管工程，係因
    下水道有不成文規定，自行改管工程需要在公共工程完全竣
    工後方可申請納管。另關於原告所稱被告非立案許可之設備
    承包商部分，被告承認以被告本身名義無法獲得基隆市政府
    准許為施工公司，然類此接管工程會以其他施工公司之名義
    申請，被告係委由有立案許可之設備承包商施工，設備承包
    商及專業技師均具有「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營業許可
    證書」及「技師執業執照(環境工程科)」，被告亦以補正狀
    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於113年10月29日送達本院），
    是原告之主張顯有誤解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已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
(一)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前項催告定
    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契約當事人
    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
    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
    段、第3項及第254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
    業據提出系爭契約、估價單、匯款單、系爭存證信函等件為
    證，是依系爭契約第4條關於付款方式之約定，合約簽訂後
    甲方（即原告）需支付合約工程預付款（即1萬元之預付款
    ），環工技士設計圖說施工前付第二期工程款4萬元，而原
    告現已支付1萬元之預付款、4萬元之第二期工程款，被告依
    約即有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之義務，然而系爭契約並未
    約定被告應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之期限，應認為此給付
    義務無確定期限。
(二)次查，原告業以系爭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上開義務，被告
    亦自承於113年10月14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且兩造對於系
    爭存證信函中所稱「自收件起15日內」，屆滿日為113年10
    月30日均不爭執（有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可稽），
    而被告於113年10月14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時，尚未履行提
    出「環工技師施工圖」之義務，足認被告已經給付遲延，而
    於被告給付遲延後，原告並已定期限催告被告自收受系爭存
    證信函15日內履行上開義務。至被告雖於答辯狀中檢附百圳
    有限公司之「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及
    呂冠霖技師之「技師執業執照(環境工程科)」，並於補正狀
    中檢附「環工技師施工圖」，然該「環工技師施工圖」並未
    蓋印呂冠霖技師之簽章，是依被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並不
    足以證明該「環工技師施工圖」係經相關技師簽證，自難認
    被告已依系爭契約本旨提出給付，此部分所辯自難採信。
(三)準此，被告就系爭契約之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義務已經
    給付遲延，於系爭存證信函所載催告期間屆滿後（屆滿日為
    113年10月30日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仍未履行上開義務
    ，即生已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
二、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所受領之款項及遲延利息
(一)次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
    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
    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
    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定有明
    文。又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03條亦有明文。
(二)末查，系爭契約已生解除之效力，兩造負回復原狀義務，而
    被告因系爭契約，於111年10月19日受領被告給付之1萬元、
    於111年11月22日受領被告給付之4萬元，合計之5萬元即應
    返還之，且應加計自受領時起之利息。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5萬元，並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3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無不可，應予
    准許。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伍、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官佳潔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基建小字第5號
原      告  潘德偉  
被      告  吳嘉慧即維霖企業社

訴訟代理人  余俊霖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5萬元，及自民國113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壹、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一、原因事實與法律主張
(一)原告所有門牌號碼為基隆市○○區○○路0巷0號之房屋，經基隆市○○○○道○○0000000000號函通知為違建，導致污水下水道工程無法施工，須拆除違建部分方能由基隆市政府之承攬廠商代為施作污水下水道工程，須於民國111年8月25日前辦理自行拆屋，因拆屋影響甚大，經多方陳情奔走後，經建議遂改為自費辦理納管工程，並放棄免費接管權利，始得免於拆屋，因時間緊迫原告於111年10月19日與被告簽訂污水自行納管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並於111年10月19日、111年11月22日，分別給付新臺幣（下同）1萬元之預付款、4萬元之第二期工程款（即技師簽證費），至被告指定收款人余俊霖及余俊霖指定之訴外人林明瑩之帳戶。
(二)然原告並未查得被告具備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之資格，與下水道法第21條前段之承裝資格要求有違；且被告之資本額僅有20萬元，亦不符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管理規則第3條對承裝商資本額之要求；原告提供之設計圖說與現場狀況不符亦無開挖參考點、欠缺必要之技師簽證，與基隆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6條不符；本件用戶排水設備接管事宜亦未獲得主管機管核可導致本件工程無法進行，被告所提供之資料亦與基隆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不符；此外被告並未提供工程進度，導致工期不明，故兩造簽訂系爭契約後迄今，被告遲遲無法履約，被告於收受上開款項後，並未依約進行技師簽證及送件至主管機關審查，亦未獲准施工、相關程序與法規也多有齟齬。
(三)基於上情，原告遂於113年10月11日，寄送基隆新豐街郵局存證號碼000164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通知被告，要求被告自收件起15日內「完成工程設計圖說」、「出具技師簽證」、「出具主管機關核准被告施工之文件」，如未能於期限完成將依民法第229條及條254條之規定解除系爭契約，然被告於113年11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仍未提出符合上開存證信函之要求，原告爰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及第254條，解除系爭契約，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合計給付之5萬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基於上述，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貳、被告答辯略以：
　　被告確有於113年10月14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對於原告於系爭存證信函中所稱「自收件起15日內」，屆滿日為113年10月30日不爭執。而系爭契約自111年10月9日兩造簽約至今，尚未經基隆市政府下水道科核准納管工程，係因本件經住戶全體同意自行付費改管所繕具切結書格式有誤重新補件所致，至於何以未經基隆市政府下水道科核准納管工程，係因下水道有不成文規定，自行改管工程需要在公共工程完全竣工後方可申請納管。另關於原告所稱被告非立案許可之設備承包商部分，被告承認以被告本身名義無法獲得基隆市政府准許為施工公司，然類此接管工程會以其他施工公司之名義申請，被告係委由有立案許可之設備承包商施工，設備承包商及專業技師均具有「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及「技師執業執照(環境工程科)」，被告亦以補正狀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於113年10月29日送達本院），是原告之主張顯有誤解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已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
(一)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3項及第254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契約、估價單、匯款單、系爭存證信函等件為證，是依系爭契約第4條關於付款方式之約定，合約簽訂後甲方（即原告）需支付合約工程預付款（即1萬元之預付款），環工技士設計圖說施工前付第二期工程款4萬元，而原告現已支付1萬元之預付款、4萬元之第二期工程款，被告依約即有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之義務，然而系爭契約並未約定被告應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之期限，應認為此給付義務無確定期限。
(二)次查，原告業以系爭存證信函催告被告履行上開義務，被告亦自承於113年10月14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且兩造對於系爭存證信函中所稱「自收件起15日內」，屆滿日為113年10月30日均不爭執（有113年10月22日言詞辯論筆錄可稽），而被告於113年10月14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時，尚未履行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之義務，足認被告已經給付遲延，而於被告給付遲延後，原告並已定期限催告被告自收受系爭存證信函15日內履行上開義務。至被告雖於答辯狀中檢附百圳有限公司之「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承裝商營業許可證書」及呂冠霖技師之「技師執業執照(環境工程科)」，並於補正狀中檢附「環工技師施工圖」，然該「環工技師施工圖」並未蓋印呂冠霖技師之簽章，是依被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並不足以證明該「環工技師施工圖」係經相關技師簽證，自難認被告已依系爭契約本旨提出給付，此部分所辯自難採信。
(三)準此，被告就系爭契約之提出「環工技師施工圖」義務已經給付遲延，於系爭存證信函所載催告期間屆滿後（屆滿日為113年10月30日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仍未履行上開義務，即生已生解除系爭契約之效力。
二、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所受領之款項及遲延利息
(一)次按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又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03條亦有明文。
(二)末查，系爭契約已生解除之效力，兩造負回復原狀義務，而被告因系爭契約，於111年10月19日受領被告給付之1萬元、於111年11月22日受領被告給付之4萬元，合計之5萬元即應返還之，且應加計自受領時起之利息。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萬元，並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無不可，應予准許。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伍、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王翠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官佳潔


